
臺北市天母國小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報名簡章 
一、對象：本校低、中、高年級學生。 

二、時間：自 110 年 8 月 30 日至 111 年 1 月 19 日(暫定)。  

※國定假日及補課：中秋節 (9 月 20-21 日) 9 月 11 日補 9 月 20 日(週一)課程、國慶日( 10 月 11 日

補放假)、  元旦 ( 12 月 31 日補放假)。 

三、地點：本校校區。 
四、內容：以多元活潑為原則，內容兼顧家庭作業寫作、團康及體能活動及生活照顧。 
五、師資：依教育部頒定辦法所訂之專資格。 
六、人數：每班 15人為原則，以同年級編班為原則，人數不足時，得以跨年級混合編班。 
七、收費：(一)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子弟、身心障礙等身分之學生優先錄取並得

免收教師鐘點費用，需附證明及相關補助申請表於 9/3(五)前申請安心就學輔導方案，以便統一
申請教育部(局)補助，逾期未申請者，應自行負擔學費。   

(二)以一次繳交為原則◎請一律參加本課後照顧服務午餐(每餐 60元)。 

八、報名與繳費：相關報名及繳費問題聯絡電話 2872-3336 # 9403 資料組長  
(一)報名日期：自 110 年 6 月 5 日至 110 年 8 月 10 日 12:00 截止。 
(二)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交至警衛室或傳真至 28740345，並來電確認承辦是否收到報名表。 

(三)繳費方式：請於收到繳費三聯單後依說明繳費。 
(四)學期開始後轉學生報名繳費方式，學費及餐費依實際上課次數計算。 
(五)繳費後請將繳費憑證與第二聯(學校存查聯)交至輔導室資料組，逾期未繳視同放棄。 

九、退費：依教育局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規定辦理，餐費
扣除實際用餐次數計算，學費計算方式如下：。 

       （一）確定開班後至未逾上課總時（節）數三分之一，而申請退費者，不論是否開始上課，退
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 

       （二）開班後超過上課總時（節）數三分之一、未達三分之二而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用之
三分之一。 

       （三）申請退費時已超過上課總時（節）數之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申請退費日期以家長於退費申請憑證上簽名之日期為準，請欲申請退費之家長親自至輔導室辦
理，以免耽誤期程，影響退費金額。 

十、作息時間表： 
下午班 12:10~13:20 13:30~14:10 14:20~15:00 15:00~15:20 15:20~16:00 16:00 

活動內容 指導用餐午休 家庭作業指導 家庭作業指導 整潔活動 閱讀活動 放 學 

傍晚班 16:00~16:40 16:50~17:30 17:30    

活動內容 家庭作業指導 家庭作業指導 放學    

延長照顧班 17：30~18：10 18：20~19：00 19：00    

活動內容 學藝活動 學藝活動 放 學    

【安全規範】 

1.參加課後照顧服務，視同留校正常上課，學生應聽從老師的指導習寫作業、遵守班級規約，注意自身與他

人的安全。不得自行外出離校、無故缺席；不得攜帶非上課規定之用品；不得干擾其他在校學生及老師等違

反前列情況嚴重者，將通知家長帶回加強管教。 

2.如未能到班上課者，請務必由「家長」事先完成請假程序，請出具書面請假證明或來電請假：28723336#9403，

請告知上課班別與孩子班級姓名。無故缺席曠課且經勸告指導不改善之學生，取消參加資格。 
【作業指導】 

1.請指導孩子應在校認真完成作業，聽從任課老師的指導。 

2.約定放學後的接送方式（統一至大門口放學），讓孩子平安快樂的回家。 

3.孩子的成長更需要家長的關心，請您務必「親自」確認孩子的回家功課是否已全部完成並給予鼓勵。 

班別 上課時間(天數)  及 費用 

下午班 
12:00~16:00 

■週一 3677 元(共計 20 天)      ■週三 3860 元(共計 21 天) 
■週四 3677 元(共計 20 天)      ■週五 3493 元(共計 19 天) ※皆含午餐費 

傍晚班 
16:00~17:30 

■週一 1524 元(共計 20 天)      ■週二 1524 元(共計 20 天) 
■週三 1600 元(共計 21 天)      ■週四 1524 元(共計 20 天) 
■週五 1448 元(共計 19 天) 

延長照顧班 
17:30~19:00 

■週一 1524 元(共計 20 天)      ■週二 1524 元(共計 20 天) 
■週三 1600 元(共計 21 天)      ■週四 1524 元(共計 20 天) 
■週五 1448 元(共計 19 天) 

本表僅一年級新生適用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小~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報名表 

貴家長您好： 
貴子弟如需參加，請務必詳閱簡章說明後填寫報名表。並請於 110年 8月 10日（星期二）

中午 12時前將報名表送交輔導室，逾期不受理報名，若有問題，請電 2872-3336 轉 9403 資料組長。 

★開學 8月 30日(一)即開始上課，放學後統一至健康中心旁集合  

班    級 年    班    號 

緊急聯絡人 

（請詳填） 

姓名  

學生姓名  
電話  

手機  

家長簽名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請在欲報名的班別勾選欄打(請自行確認報名時段有無與激勵班、才藝班或社團時間衝突) 

12:00－16:00 請勾選要參加的星期別 ※下午班(含 60元午餐費) 午餐 備註(如：固定幾點提前離開) 

一年級 
下午班 

□週一 3677元(共 20天) □週三 3860元(共 21天) 

□週四 3677元(共 20天) □週五 3493元(共 19天) 

□葷 

□素 
 

以下班別須參加校內活動之班別(學校整天課、上列課後照顧班下午班、卓越班或社團活動等)， 

方可接續報名，意即不可出校後再入校參與下列班別 

傍晚班 
16:00–17:30 

□週一 1524元(共 20天) □週二 1524元(共 20天) 

□週三 1600元(共 21天) □週四 1524元(共 20天)   

□週五 1448元(共 19天) 

 

延長班 
17:30–19:00 

□週一 1524元(共 20天) □週二 1524元(共 20天) 

□週三 1600元(共 21天) □週四 1524元(共 20天)   

□週五 1448元(共 19天) 

此時段延長班開班與否， 

將視報名情況進行評估。 

總計                元（備註：計算金額如有錯誤，以學校核算金額為主） 

申請課輔費用補助 

 

□ 請完成安心就
學輔導申請表 

□ 檢具該身分證
明文件 

 

逾期未申請者， 

應自行負擔學費。 

請勾選身分類別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請於 9/3(星期五)前申請安心就學輔

導方案，經審查無誤後，得申請相關補助。 

□1.低收入戶學生：110年度低收入戶卡正反面影本 

□2.中低收入戶學生：110年度中低收入戶卡正反面影本 

□3.家戶所得 30萬以下學生：戶口名簿影本、父與母(監護人)之國稅局 109

年度所得證明 

□4.家庭突遭變故學生：請洽輔導室填寫相關申請表格並檢具證明 

※符合以上 1.~4.項身分之學生，須經安心就學輔導方案審核通過。 

□5.原住民學生：戶口名簿影本 

□6.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 

★ 請依報名時間報名，若報名人數不足得合併開班或不開班。 
 

 

本表僅一年級新生適用 


